北京市东城区生态环境局

关于向社会公众征求东城区2026年拟纳入环境信息依法披露企业名录意见的公告

为了规范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活动，加强社会监督，根据《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》(生态环境部令第24号，2022年2月8日起施行）相关规定，我局组织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的环境信息依法披露企业名单，主要涉及我区重点排污单位，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和建议。
[bookmark: _GoBack]公开征集意见时间为：2026年3月12日至2026年3月25日，如有异议请联系：010-64088090。

附件：北京市东城区环境信息依法披露企业名单

            



       北京市东城区生态环境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3月11日   
